附件5
2025年度喀什经济开发区职称评审流程及政策解答

 
一、职称评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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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的职称政策：

（一）职称取得的途径一般有哪些？
答：共5种。分别是初定、授予、认定、考试和评审。
1.初定（初次确定）适用范围：全日制普通大、中等专科院校毕业生（以考代评专业除外）。
（1）中等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的，可初次确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以考代评的专业除外）。
（2）在乡镇及以下单位工作的本科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经考核合格的，可初定为相应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以考代评的专业除外）。
2.授予适用范围： 在地州市及以下单位工作的博士后出站人员、博士、硕士学历学位获得者，在本专业有一年以上工作经历，且考核合格，可按程序向相关职称主管部门申请，分别授予相应专业正高、副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以考代评的职称除外）。
3.认定：（1）特殊人才认定。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殊人才认定高级职称办法的通知》 （新人社规〔2022〕7号），对符合条件的人才，打破学历、资历等条件限制，推荐至自治区各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申请认定正、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2）“访惠聚”三年高定。参加“访惠聚”驻村、驻村管寺、南疆学前教育支教和内地服务管理工作等专业技术人员，在取得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后，连续参加上述基层服务工作三年且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可由地区人社部门直接认定现专业的高一级职称（以上认定政策，不包括以考代评的专业）。
4.考试：参加全国统考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
5.评审：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参加自治区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评审。
（二）现专业技术岗位和原专业技术岗位不符，如评审高一级职称，需要同级转评吗？
答：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发生变化，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与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不符，需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只需要满足现所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任职资格评审条件，前后专业年限可连续计算，无需同级转评，可直接申报评审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以前从来没评过职称，现在可以直接评中级职称吗？
答：凡未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或先参加工作后取得本科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7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的大学专科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7年以上或先参加工作后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9年以上者，可按照各系列（专业）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国家规定以考代评的专业除外）。
（四）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本专业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还可以评其他专业的职称吗？
答：专业技术人员取得本专业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可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和岗位需要，申报其他系列（专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第二职称），其任职条件严格按照相应系列（专业）任职资格的要求执行。
（五）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否参评职称？
答：申报人应当为本单位在职的专业技术人才，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
（六）参加职称评审一定要学习继续教育课程吗？
答：依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新人社发〔2021〕29号）要求自，2021年起，凡参加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每年须完成90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时，公需科目不少于30学时，符合继续教育免试的，需上传继续教育免试审批表。
（七）继续教育需要上传什么佐证材料？
答：需上传完成继续教育的公需课和专业课合格证明，包括（1）自治区人社厅印发的专技继续教育电子证书，分为公需课证书和专业课证书；（2）教育部门出具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继续教育证明；（3）卫健部门出具的卫生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课继续教育证明；（4）财政部门出具的会计类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课继续教育证明；（5）专技继续教育学时认定登记表或继续教育学习免试审批表；培训合格证书在自治区范围内互认。

（八）我原来属于职业技能人员，可以参评职称吗？
答：可以，按照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新人社发〔2021〕26号）规定，在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领域，实行技能技术人才贯通、技能人员取得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职业资格与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工程师职称的人员可相互贯通参评。
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在现工作岗位上近3年年度考核合格，均可参加职称评审，不将学历、论文、外语、计算机等作为参加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重点评价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九）我有一级建造师的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证，可以参评高级职称吗？
答：可以，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职称工作的通知》（新人社发〔2020〕25号），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关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符合相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无需另发职称证书。例如：取得一级建造师证书视同具有工程师职称，可直接申报高一级职称。
（十）我在申报职称填报材料时，不知道该上传哪些材料？
答：我们制作了职称申报材料填报指南可供大家参考，详见附件《2025年喀什地区职称评审申报材料填报指南》。
